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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4：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富贵年丰两全保险(分红型) 
 

 

 

产品说明书 
 

 

 

 

 

 

 

 

 

 

 

 

 

 

 

 

 

声明：该产品为分红保险，其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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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富贵年丰两全保险（分红型）产品说明书 
2011 年 11 月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备案 

 

 重要声明 

以下关于《民生富贵年丰两全保险（分红型）》产品的说明，是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提供您更加直观的理解产品和保险条款之用，您的具体权益

依保险合同确定。 

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本公司按下列规定承担保险责任： 

    一、生存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于犹豫期结束后的次日零时仍生存，本公司将按照保险单上载明的保险金额

的 6%给付生存保险金； 

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后至保险单满期日（含保险单满期日）期间，在每一保险单周年

日生存，本公司按照保险单上载明的保险金额的 6%给付生存保险金。 

    二、满期保险金 

被保险人生存至保险单满期日，本公司向您无息返还所交保险费，本合同终止。 

    三、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或复效）之日起因疾病或意外伤害身故，本公司向您无息返还

所交保险费，本合同终止。 

 责任免除 

被保险人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身故的，本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 

一、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二、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三、 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之日起二年内或最后复效日起二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

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四、 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五、 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六、 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七、 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一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您已交足两年以上保险费的，

本公司向其他权利人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它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公司向您或其他权利人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

值，本合同终止。 

 保单利益 

本合同的保单利益为：生存保险金、满期保险金、身故保险金、退保金以及红利分配。 



民生富贵年丰两全保险（分红型）产品说明书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第 3 页 共 6 页 

 主要投资策略 

分红险账户主要投资于国家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规定的固定收益投资品种和权益类投

资品种，本公司将根据资产负债匹配原则和不同市场相对价值判断进行动态资产配置，以追

求长期稳定投资收益。 

 红利及红利分配 

本分红保险红利来源于分红产品定价时所采用的预定利率、预定死亡率、预定费用率和

预定退保率等与分红产品实际经营当中实际达到的资金收益率、实际死亡发生率、实际发生

费用和实际退保率之间的差异，即利差、死差、费差和退保差。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本公司在每一会计年度末对该会计年度的分红保险业务进行核算，

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按照保险监管机关的有关规定确定红利分配方案。如果

本公司确定本合同有可分配盈余，本公司将进行红利分配。红利派发日为保险单周年日。本

公司于每个会计年度分红方案公布之后的保险单周年日向保单持有人寄送分红保险业绩报

告暨红利通知书。若红利未能在派发日派发，本公司将按红利累积账户的红利累积利率补发

应派发日至实际派发日期间的利息。 

本产品的红利分配方式为现金红利。在投保时，您可选择下列任何一种红利领取方式： 

1、累积生息：红利留存于您的红利累积账户，并按本公司确定的红利累积利率、以年

复利方式储存生息，在本合同终止或您申请时给付。 

2、现金领取：在每个保险单年度末，本公司将该保险单年度的红利直接以现金方式返

还给您。 

3、抵交保险费：红利用于抵交下期保险费，若抵交后仍有余额，则余额用于抵交以后

各期的保险费。抵交保险费方式下的红利余额不予计息。 

抵交保险费方式在交费期满后自动变更为累积生息方式。若您在投保时未选定红利领取

方式，本公司将按累积生息方式办理。 

变更红利领取方式必须以书面形式申请，本公司收到变更红利领取方式的书面申请后，

应当及时在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批注或者附贴批单，或者由您和我们订立变更的书面

协议。 

分红产品与非分红产品分设帐户，单独核算。每个会计年度末依据当年度分红帐户的收

入、支出、责任准备金提转状况等，核算独立的分红帐户的业务盈余。依据年度分红产品业

务盈余确定当年度分红产品可分配盈余，可分配盈余的确定将遵循公平性、可持续性和一贯

性原则。 

（1）公平性原则：确定红利分配时，保单持有人可获得的红利按照他们对盈余贡献的

大小按比例确定。 

（2）可持续性原则：确定年度可分配红利时对当年业务盈余来源进行分析，考察红利

来源的非异常性和充分性，并对未来一段可预期时间内各红利来源的稳定性和趋势性进行预

测，以此确定可分配红利和红利特别储备提取之间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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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贯性原则：对分红产品帐户资产和负债的确定、每张保单红利的计算、可分配

盈余的计算采用一贯性的原则。 

分配给保险单持有人的红利不低于当年度可分配盈余的 70%。 

 犹豫期及退保 

自您签收本合同次日起，有十天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本合同，如果您认为

本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合同，我们将在扣除十元工本费后无

息退还您所交的全部保险费。 

您在犹豫期后退保，本公司返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投保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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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男，投保民生富贵年丰两全保险（分红型），保额73900元，缴费期5年，保险期至80周岁，年交保费50000元，共计交费250000元。 

利益演示 

红利领取方式：累积生息                                                                                          单位：元 

保单 

年度 

年末

已达

年龄 

当年度

保费 

累计 

保费 

当年生存

金给付 

满期 

保险金

累积生

存金 

身故 

保险金 
现金价值

当年红利 累积红利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0 30 50000 50000 4434 -- 4434 -- -- -- -- -- -- -- -- 

1 31 50000 100000 4434 -- 9023 50000 13132 129 510 892 129 510 892 

2 32 50000 150000 4434 -- 13773 100000 36475 272 1078 1885 404 1604 2803 

3 33 50000 200000 4434 -- 18689 150000 63437 418 1661 2903 835 3313 5790 

4 34 50000 250000 4434 -- 23777 200000 94301 568 2257 3946 1428 5669 9910 

5 35 -- 250000 4434 -- 29043 250000 127698 722 2869 5015 2192 8708 15223

6 36 -- 250000 4434 -- 34494 250000 128865 724 2878 5031 2983 11847 20711

7 37 -- 250000 4434 -- 40135 250000 130075 727 2887 5047 3799 15089 26379

8 38 -- 250000 4434 -- 45974 250000 131331 730 2897 5063 4643 18438 32234

9 39 -- 250000 4434 -- 52017 250000 132632 732 2906 5080 5515 21898 38281

10 40 -- 250000 4434 -- 58272 250000 133981 735 2916 5097 6415 25471 44527

15 45 -- 250000 4434 -- 92986 250000 141493 750 2969 5188 11387 45174 78961

20 50 -- 250000 4434 -- 134215 250000 150466 767 3028 5289 17235 68314 119392

25 55 -- 250000 4434 -- 183182 250000 161122 786 3092 5399 24111 95469 166827

30 60 -- 250000 4434 -- 241340 250000 173601 809 3165 5522 32191 127316 222441

35 65 -- 250000 4434 -- 310414 250000 187667 834 3243 5653 41692 164643 287595

40 70 -- 250000 4434 -- 392451 250000 203765 855  3321 5786 52827 208327 363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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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75 -- 250000 4434 -- 489886 250000 223096 863  3391 5918 65815 259363 452911 

50 80 -- 250000 4434 250000 855608 250000 0 868  3474 6079 80870 318896 556923 

 

 说明： 

1. 该利益演示是基于本公司的精算及其它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

确定的，演示所使用的生存保险金累积利率、红利累积利率是不保证的。 

2. 本产品演示资料仅供客户参考，各项保险利益以保险条款为准。 

3. 上表中除“当年度保费”、“当年生存金给付”外，均指保单年度末的数据。 

 

 
 

本人已认真阅读《民生富贵年丰两全保险（分红型）》条款和产品说明书，并完全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现金价值等相关约定。 

签名（投保人）：                                  日期：                                       


